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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工业结构适度重型化战略中存在的  

几个重大问题  

 
公共政策课题组 

 

 

2004 年 4 月 10 日，由深圳商报、综合开发研究院（中国 深

圳）主办的“深圳工业结构适度重型化”研讨会在综合开发研

究院举行。 

会议邀请了北京、上海、广州和深圳的专家，部分深圳的

企业家也参加了会议。会后，深圳商报、深圳特区报等媒体在

显著位置上重点报道了会议并发表了对各位专家的采访。 

作为主办单位，我们已经将会议上的专家发言和讨论的问

题整理成“会议综述”。以下，是我们对深圳工业结构适度重型

化进程所涉及的几个重大的战略性问题的认识，现作为研究报

告提请领导参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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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深圳实施工业结构适度重型化的指导思想应该是什么 

 

不同的指导思想下会有不同的价值取向，如我们通常所习

惯于追求的产值增加、增强城市竞争力、提高城市综合实力等。 

我们认为，深圳实施工业结构适度重型化的战略，其指导

思想应该是实践新的发展观念，也就是实践党的十六届三中全

会提出的“以人为本，全面、协调和可持续发展”的科学发展

观。 

在这个发展观念指导下，我们认为“适度重型化”将争取

和可以实现如下三个价值目标。 

第一，有利于改善城市的社会福利水平。 

具体包括：一、为深圳居民（户籍人口和非户籍人口）提

供更多的高级化的就业岗位；二、籍此比较普遍地增加制造业

从业人员的收入或者改善制造业从业人员的知识结构。 

根据我们以前的分析，深圳的外来人口中大约有 270 万属

于低收入就业人员，平均月薪 800 元以下，全部算做可支配收

入，人均每年不到 10 000 元，如果考虑到这些外来务工人口中

有部分要承担赡养人口，他们的收入水平还要低一些。 

深圳因此所形成的社会结构的二元化倾向比较严重。我们

注意到年度统计提供的基尼系数是在增加的，即，1985 年

0.17 ，1990 年 0.19，1995 年 0.28，2001 年 0.30。研究表明，

深圳市即使按照低于户籍居民的水平为外来人口提供公共福利

和公平待遇，每年的费用要在 300-400 亿元。但是这样做既没

有可能（指能力），也没有必要（指提高深圳劳动力成本）。 

我们如果实施深圳工业结构的适度重型化，发展技术和资

本含量高、企业规模比较大、产值增加率比较高的部门，就可

以依靠市场的力量提高就业者的收入水平和增加他们的福利水

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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据此，社会福利目标下深圳适度重型化的行业可以包括：

电子及通讯设备、饮料制造、医药制造、食品制造、仪器仪表

及办公设备、印刷、电器机械及器材等传统部门；着重发展交

通运输设备、化学原料及制品、普通机械、专用设备制造等“重

型化”部门。 

按照这个行业方案，深圳制造业各个行业职工劳动报酬平

均可以达到 1.5-1.7 万元/年，月薪1250-1450 元之间，已经是

2004 年深圳特区内法定最低收入线的 2-2.4 倍。并且由于发展

交通运输设备等行业，工业结构的适度重型化可以同时实现。 

第二，增强深圳在实现区域协调发展中的作用。 

我们知道，珠江三角洲地区与广东省其它地区、与“泛珠

江三角洲地区”的经济发展存在着巨大的差异。周边相对落后

地区工业化进程的滞后一方面使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向深圳

等地寻求就业机会，形成了深圳大规模的低收入人群；另一方

面庞大和稳定供给的剩余劳动力的存在是这里低收入人群的收

益水平不可能提高的关键。 

深圳在实现结构适度重型化的过程中，高等级制造业的进

入必然迫使劳动密集型和低收入型制造业向外部地区、向更需

要它们的周边相对落后地区转移。这显然可以获得一种区域协

调发展的“双赢”效果——深圳的结构高级化、社会福利增长

与落后地区的工业化。 

综观世界发达国家和发达地区的历史，无一例外地走过了

这条道路，深圳作为中国最发达的城市经济体，应该尽早承担

起这样的历史责任。 

第三，提高深圳的城市品位。 

重量级的科研机构和好的大学是深圳建设国际化城市的最

大差距之一。 

基于高技术支持的工业结构适度重型化必然要求城市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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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、技术和教育资源的积累。近期我们欣喜地看到有几个国家

级重点实验室有意落户深圳，如以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为依

托的国家“985 计划”高分子实验室、与“华为”相关的北京

邮电大学智能网国家重点实验室、以中南大学为依托的粉末冶

金国家级重点实验室和国家发改委鼓励深圳申报的国家生物产

业基地，而这些正是深圳多年来最为稀缺的国家级科研机构。 

 

二、如何解决适度重型化与“环境负荷”之间的矛盾 

 

深圳发展与石油化工相关的重型化行业必然遇到资源消耗

和环境负荷的显著增大，与深圳及珠江三角洲地区极度匮乏的

自然资源和相当脆弱的生态—环境发生明显的冲突，突出表现

为： 

深圳将重点发展丙烯下游系列产品，由于关联塑料、合成

纤维、人造纤维、医药、染料、精细化工、涂料、粘合剂、纺

织、造纸、皮革、汽车、建筑、食品、烟草和化妆品等系列产

业，所以产值的放大效应非常明显； 

但它们是一个高耗能和耗水的产业连环，如，按北京市公

布的耗能限额，每吨苯酚综合耗能为 3.35 吨标准煤、每吨高压

聚乙烯为 1.91 吨，相比较之下，每吨钢的耗能才为 0.948 吨标

准煤；根据国家对各个工业行业水资源消耗的统计（2000 年），

石油化工行业炼化一吨产品需净增用水（不计循环用水）2 立

方米，每生产一吨合成纤维耗水 270 立方米、人造纤维耗水为

300 立方米； 

即使它们的上游在惠州，由于布局模式是大型油港和临海

工业，而原油运输和装卸必将对深圳东部海域（包括海岸）的

生态安全造成巨大威胁，而那里恰恰是深圳“建设优美海滨城

市”的条件依据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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它们的产品在其生命周期的生产和废弃（加工和废弃物质

的排放）阶段上将对深圳地区的生态—环境产生严重影响。 

解决矛盾的方案选择。 

第一种方案是放弃丙烯原料项目，并且逐步压缩现有下游

产品的生产，促使石化行业向新材料、生物制品和生物技术等

高端行业转移。我们认为，深圳应该尽量避免成为一个传统技

术化学工业集中的区域。 

第二种方案，鉴于深圳现有化学工业发展的规模和对化工

产品的巨大需求，尝试在这个行业里进行清洁生产—循环经济

园区的建设。 

在“清洁生产”方向上，主要要求解决单个企业的节能节

水技术、开发可降解材料、杜绝工艺过程中的有害排放和解决

企业经济效益与外部环境效益的统一问题。美国的杜邦公司作

为一个从事多种化学工业产品的生产者，组织清洁生产获得了

成功。我们可以借鉴的是，在一个大型联合体（企业）下实施

清洁生产，考虑引进一个已经掌握成熟技术的跨国公司。 

在“循环经济园区”方向上，原理是相关企业之间分别承

担生产者、消费者和分解者的职能，物质和能量的充分循环和

零排放，或者叫做环境友好排放。应该说，在技术上，把各个

相关的企业按照资源上下游关联和充分循环的原则组合在一起

并没有问题。根据丹麦卡伦堡“工业共生体” （电厂—石油提

炼—生物制药—石膏—土壤修复）和我国贵州贵港“生态工业

园”（甘蔗—制糖—酒精—造纸—化肥、水泥）所取得的经验：

一，这种循环经济园区的建立和发展必须以每一个企业都可以

在园区内获得理想的经济收益为基础；二，仅在一个行业里很

难形成充分循环；三，园区内企业与外部市场的关系不一定严

格限制在区内，可以是柔性的和多元的。 

有鉴于此，建议综合两种方案，一，顺应精细化工发展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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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求，但是应建设以大型联合企业为核心的“清洁工业园区”，

高度集聚，位置接近惠州的上游原料，同时要搞清楚大亚湾潮

汐、洋流等海洋水文和陆地水资源情况，对可能发生的海域污

染做出预防反应，对水资源消耗做出预期；二，集中布局新材

料、生物技术、生物制品和汽车工业，使之与精细化学工业形

成关联，建设一个大面积的“工业生态园区”，做到化学工业与

材料工业和生物技术工业的结合、化学工业和材料工业与汽车

工业的结合（提供车用材料、无噪声轮胎、镍氢、锂离子电池

等）；三，园区内开发节水和节能技术；四，园区内建设专门的

电厂、水循环系统、排放物质回收和再利用系统。 

总之，政府在做决策时不能只听取工业行业专家的意见，

还应该搜集环境、生态、城市规划、地理和经济学等专家的意

见，形成一个综合性的适度重型化方案，在循环经济的模式下

实现工业结构的适度重型化。 

 

三、适度重型化的空间布局问题 

 

存在两个比较尖锐的矛盾。 

第一个矛盾——发展石油化工类产业没有可布局的空间。 

一个明显的问题是，石油化学工业类的各个部门在城市规

划的标准上都属于三类工业——对城市环境产生严重影响的产

业，“深圳市城市规划标准与准则”中对“工业用地”的“条文

解释”里明确提出，三类工业不能分布在深圳东部沿海地区。 

国家城市规划的准则还提出，有污水排放的工业不得分布

在城市水源地地区，对深圳来说，由于惠州地区属于东江中游，

邻近惠州大石化的选址地区应该在禁止布局地区之列；而可以

产生大气污染的工业又不得分布在城市盛行风向的上游，也就

是说，深圳的宝安地区也是禁止地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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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就意味着未来的精细化工业及其产业链在深圳是“无地

自容”的。 

负责任的做法是放弃这个产业及其链环。 

如果我们执意要开发这个产业，就必须在东部找到一块不

属于东江流域的地点（单独入海的小流域，但是这样很可能就

是紧邻海岸的地区），高标准建设“工业生态园区”，全面控制

工业用水的循环，做到环境友好排放。我们必须认识到，一旦

出现排放问题，将同时影响香港海域，这也是不能在西部地区

布局的原因——那里出问题的影响将波及整个伶仃洋。 

当然，如果深圳市域面积向外部扩展，这类行业的选址可

能会容易一些。 

第二个矛盾——工业用地规模已经超标。 

国家城市规划准则规定，城市工业用地占城市建设用地的

总面积应该在 15-25%之间。2000 年年底的数据表明，深圳工业

用地所占比例已经达到 28.4%，其中，特区内12.2%、特区外则

高达到 34.9%。 

工业结构的适度重型化将与大型企业相联系，建设高标准

的“工业生态园区”要求占用比较大的土地面积（其绿地面积

所占比重应该高于高新技术园区 40%的标准，超过 50%）。如果

不控制，深圳建设高品位的生态—环境城市的目标就难以达到。 

解决矛盾的思路是大量压缩现在被众多中小型企业所占用

的工业用地。 

具体的做法可以有，一，继续进行传统行业的集聚，如家

具、模具、内衣、家电等，应该把这个过程看做为中小型企业

可以在深圳继续发展的惟一空间；二，运用空间压力——对不

能进入集聚园区的企业征收高额土地使用费用，作为向外部转

移传统加工贸易型产业—企业的手段，压缩它们的用地规模，

争取腾出 50 平方公里的面积；三，在已经规划的“大工业区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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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工业园区里布局重型化产业，主要是汽车、装备制造业等部

门的项目（即二类工业部门），力求不再增加或较少增加城市工

业用地的规模。 

如果深圳适度重型化的进程伴随着工业用地减少、城市生

态用地增加，那么，深圳将会为全国树立起一个实践科学发展

观的榜样。 

 

四、适度重型化、制造业信息化与现有电子信息产业的关系 

 

根据新型工业化道路的要求，信息化，特别是制造业的信

息化是关键内容。 

存在的矛盾是，深圳现有电子—信息技术产业的基础与制

造业信息化要求的差距，表现为，绝大多数产品属于消费类的

最终产品和加工贸易型产业（加工组装的产品产值占 70%），对

于国家装备和技术进步的意义并不大；实现本地区制造业信息

化和参与全国制造业信息化都要求大规模开发新兴产业和淘汰

加工贸易型的电子工业。 

解决矛盾的出路。别无选择，作为低收入的加工贸易型电

子产业，如家用电器、加工组装类的电子通讯生产应该是向其

它地区转移的行业。相类似的其它低收入行业所形成的大量中

小型企业，虽然为深圳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，为一些核心

大企业形成了完整的配套，但是其意义只能是历史的和局部的。

深圳产业结构的高级化肯定要排斥众多中小型企业杂乱无章分

布的局面。 

深圳电子—信息技术产业发展的方向，一是积极参与全国

制造业信息化，包括提供电子设备、设计和管理软件、信息传

输设备；二是与深圳当地计划发展的汽车等交通运输设备制造

业，精密加工、精密铸造等专用设备制造产业，以及现有的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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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制造业相结合，为其提供数字化设计、自动化过程、数字化

管理、电子商务等技术设备。 

 

五、深圳工业结构的适度重型化与深港关系的协调 

 

很明显，深圳工业结构的适度重型化是一个深港关系重新

调整的过程。一方面，香港的技术、管理、市场经验等供给不

能适应深圳重型化的要求；另一方面，深圳港口效率的提高和

香港港口的高成本也会使重型化所增加的物流更多地选择深圳

而不是香港。 

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，只要有内地土地和劳动力资源竞争

优势的存在，香港的制造业就没有全面振兴的可能；内地的市

场和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还将使以香港为核心的“前店后厂”

格局发生整体的位移——深圳在向外部转移其加工环节的同时

将会担当起“前店”的职能，成为技术研发、销售的中心。 

在这样的形势下，为支持香港经济保持繁荣，深圳可以做

的事情是，一，与香港共同开发总面积达 2800 公顷（适宜开发

的面积约 2000 公顷）的边境禁区，利用内地的技术和市场发展

一部分高技术装备制造业，为香港的建筑业创造机会，为一部

分香港的高级管理人才和高技术人才提供就业机会；二，激励

香港的金融、“创意产业”、法律、会计、审计、中介、资料和

环境服务等为深圳的重型化产业提供服务；三，鼓励香港的科

技资源和技术资本参与进来，以深圳的适度重型化和未来可能

形成的国家级科研与研发基地相结合，激励香港发展 R&D 产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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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工业结构的适度重型化与服务业的协调发展 

 

矛盾的存在。实际上深圳工业的规模已经相当大。2002 年

工业产值达到 3628.5 亿元，已经接近于东北地区四个中心城市

工业产值的总和，仅少于上海，居全国第二位。2003 年产值超

过了 5000 亿元，一年之内又增长了 40%。这样的规模和在这样

规模基础上形成的这样的增量，为国内外所鲜见。于是，大家

看到深圳的服务业相对落后了——深圳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 的

比重，2000 年只居全国各个城市的 72 位。 

但是我们要想到，无论什么样的服务业，相对于这样的制

造业，其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也不会多。 

关于区域产业结构高级化的理论也告诉我们，只要传统产

业的增量超过服务业，这个区域就没有迈入“后工业社会”的

门槛。 

深圳仍然处在典型的工业化进程中。工业结构的适度重型

化要解决的不是工业总量或者说规模问题，而是要在适度的规

模上开创新型工业化道路和实践科学发展观。 

我们发现，实践科学发展观所面临的问题是低收入人群、

这些人群赖以谋生的低收入工业产业，以及与其相联系的结构

层次低下、缺乏自主知识产权、大量占用土地资源和对环境造

成严重影响等问题。其实，这类问题同样存在于深圳的服务业

里——深圳服务业的总体状况绝对不是一个发达城市所应该有

的。 

根据 2001 年的人口普查数据，当年深圳从事服务业的就业

者为 143.8 万，是一个相当庞大的产业大军（为制造业的

77.5%）。但是从事零售批发贸易、餐饮、社会服务和“其它服

务业”等传统服务行业的人员占总数的 80.7%；根据 2000 年对

全国各个城市的统计，深圳在金融、房地产、贸易这三个服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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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行业的就业人数可以居全国前列，但是在教育、科技、卫生、

广播、文化等行业的就业人数明显少于众多的同等级城市。 

工业结构的适度重型化和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这两项工作

孰轻孰重、关系如何、资源应该如何配置，值得深思。 

解决矛盾的途径。我们是不是可以尝试这样一种途径——

用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来带动工业结构的适度重型化？ 

根据有： 

深圳已经拥有相对发达的金融、贸易、物流等服务业； 

CEPA框架下深圳因具有地理位置的优势肯定会获得比其它

城市多得多的接受香港服务业转移的机会； 

香港在国际融资、产业创意、法律、会计审计、咨询、资

产评估、环境服务等许多服务业领域可以帮助深圳重工业项目

的开发与建设； 

深圳争取开发中小企业创业板市场可以为高技术工业企业

的发展创造良好的金融环境； 

深圳通过引进国家级重点实验室、发展科技产业可以与金

融服务业一起构成高技术工业发展的良好环境； 

通过发展信息技术支持下的信息服务、电子商务、通讯、

网络设计和物流服务等现代服务业可以加速深圳制造业的信息

化； 

通过发展职业教育、职前和职后教育、普通高等教育等产

业可以为适度重型化和高级化的制造业提供更多的高素质劳动

力。 
 

执笔： 
丁四保  综合开发研究院(中国·深圳)公共政策组负责人，博士生
导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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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脑库快参》是综合开发研究院编印的一种内部参阅资料。

《脑库快参》的对象是社会精英和高品味的读者群：各级政

府决策部门、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学者及海内外各类企业和机构的

高层管理者。 

《脑库快参》以重大政策和重大现实经济问题的分析研究为

主要内容，同时选登国内外最新重要经济动态和信息，发表富有

价值和启发性的评论文章。 

《脑库快参》注重思想性、启发性和政策性，努力做到思想

敏锐、观点鲜明和理论超前，同时坚持文字上的生动活泼和流畅

可读。 

《脑库快参》将不定期编印，每期一个主题，每篇文章三、

五千字甚至更长一些不等。 

《脑库快参》以综合开发研究院研究人员所撰写和摘编的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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